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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钢市财政局

关于开展 2021 年度政府采购执行情况专项

检查的通知

市直各有关单位：

为进一步规范市直行政事业单位政府采购行为，强化采

购人主体责任，规范政府采购行为，推进依法采购、阳光采

购，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和《中华人民共和

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等有关规定，现就舞钢市政府采购

执行情况专项检查工作的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专项检查的重要性

近年来，市直各部门、各单位依法采购的意识不断增强，

政府采购行为日趋规范，在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促进反

腐倡廉等方面取得显著成效。但是，个别单位底线意识淡漠、

规避政府采购、超预算超标准采购、履约验收缺位、内控管



理混乱、采购行为不规范等问题仍然比较突出，甚至出现一

些违法违纪现象，既影响了政府采购活动规范有序开展，也

违反了党风廉政建设等有关规定。市直各部门、各单位要提

高进一步加强政府采购管理工作重要性的认识，担负起采购

人政府采购的主体责任，切实将政府采购法律法规的各项要

求落到实处。

二、专项检查时间和范围

检查工作自通知下发之日开始，至 2021 年 8 月 20 日前

结束。检查范围为市直有关单位 2019 年至 2021 年政府采购

执行情况，政府采购活动的各个环节都应纳入检查范围。

三、专项检查原则和目的

坚持“依法检查、突出重点、务求实效、重在整改”的

原则，在对有关单位开展专项检查的基础上，摸清和掌握政

府采购领域内存在的问题，重点查找法律制度、管理体制、

监督机制、操作执行等方面存在的缺失和薄弱环节，督促各

部门、各单位依法实施、规范采购，自觉增强依法行政、依

法采购意识，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腐败，为建立健全科学的

政府采购管理体制奠定基础。

四、专项检查的内容

（一）政府采购范围内的项目依法实施政府采购的情

况，是否存在规避政府采购或公开招标采购的行为；

（二）纳入政府集中采购目录和分散采购限额标准的项

目是否履行政府采购审批手续，是否擅自将集中采购项目改

为自行采购；



（三）政府采购预算、计划编制和执行情况，是否存在

不编、漏编现象；

（四）纳入协议定点采购管理的项目是否是否严格执行

“定点采购“和”协议价采购”的规定；

（五）合同签订、合同备案、合同履约（验收或考核、

付款、是否收取履约保证金）等情况是否按规定或合同约定

执行，是否违规签订补充合同；

（六）政府购买服务是否符合政府采购程序规定；

（七）政府采购内控管理制度建设情况，是否明确内部

工作机制（重点对采购需求、采购文件、政策落实、信息公

开、履约验收、结果评价等管理）；

（八）是否将供应商的履约行为纳入信用评价；

（九）符合采购需求的项目是否开展采购人需求；

（十）是否已按政策全面取消备选库、名录库、资格库；

（十一）涉及项目的代理机构行为是否规范；

（十二）违反规章制度的其他有关情况。

五、专项检查工作要求

（一）高度重视，周密部署。开展政府采购执行情况专

项检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赋予财政部门的职

责；各有关单位应高度重视，精心组织，统筹安排，确保专

项检查工作顺利开展。

（二）积极配合，切实整改。各有关单位要严肃对待专

项检查工作，如实反映本单位政府采购工作开展情况，按照

要求提供账簿、合同等有关文件资料和线索；不得消极敷衍，



简单应付，确保专项检查工作质量；专项检查工作结束后，

要认真进行整改，明确整改目标和方法步骤，提出具体可行

的措施，切实改进本单位政府采购工作。

（三）检查与预防并重，务求实效。各有关单位对检查

中发现的问题和薄弱环节，要认真分析原因，强化制度学习，

及时堵塞漏洞；要以此次检查为契机，进一步完善内部监督

制约机制，建立健全依法操作、依法采购的长效管理机制。

舞钢市财政局

2021 年 7 月 27 日


